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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一○四惠發字第 0026 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徵文比賽辦法  

  

主旨：本會與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於104年度共同辦理「國民中小學優良圖書

捐贈活動」，敬請 惠予協助函轉所轄之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學校，請 查照。 

說明： 

一、 為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提升國民基礎教育之人文素養，本會

與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於 104 年共同辦理「國民中小學優良圖書捐贈

活動」，敬邀 各級學校踴躍申請。 

二、 為調查各校受贈意願及需求，請有意受贈學校於 104 年 3月 06日前完成線上申請        

作業，核定後本會將另行通知受贈學校。 

1. 申請報名網址為 http://goo.gl/forms/K7qRFYijfk。 

2. 申請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06 日止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劉寗小姐  

連絡電話：02-2912-5530  E-mail：nliu@jhf.org.tw 

三、 受贈書之學校將獲邀參與本會與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共同辦理之 104 

年度「國民中小學優良圖書讀書心得寫作徵文比賽」(如附件)。 

 
正本：基隆市教育處、台北市教育局、新北市教育局、宜蘭縣教育處、桃園縣教育局、新竹市教育處、

新竹縣教育處、苗栗縣教育處、台中市教育局、南投縣教育處、彰化縣教育處、雲林縣教育處、

嘉義縣教育處、嘉義市教育處、台南市教育局、高雄市教育局、屏東縣教育處、花蓮縣教育處、

台東縣教育處、澎湖縣教育處、金門縣教育處、連江縣教育局 

 
 

地    址：231新北市新店區五峰路 75號 2樓 

承 辦 人：劉寗 

連絡電話：(02)2912-5530 

傳  真：(02)2910-6643 

電子信箱：nliu@jhf.org.tw 

http://goo.gl/forms/K7qRFYijfk
mailto:nliu@jhf.org.tw


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 

國民中小學優良圖書讀書心得寫作徵文比賽辦法 
一、緣起 

「閱讀是啟發多元智慧的途徑之一；優良課外讀物則是建構知識學習的基石」。為打造知識教育

平台，培養國民中、小學在校學生閱讀優良課外讀物興趣暨推動在校學生主動閱讀優良課外讀物風

氣，進而達成建立書香社會目標。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多年來委託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

利慈善基金會協助，積極於全國各縣市辦理捐贈國民中、小學優良圖書活動，對充實國民教育單位

圖書設備、提昇接受國民基礎教育學子之人文素養貢獻良多，績效卓著。 

本（104）年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除援例委託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賡續

協助辦理捐贈優良圖書活動外，為提昇學子寫作能力暨供作評估捐贈圖書績效及日後捐贈各校圖書

數量之參考依據，特擬訂本辦法。 

二、活動目的 

（一）提供多元學習管道；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提昇學生寫作能力。 

（二）發揮人文精神、加強人文教育暨強化學子人文素養，以建立書香校園及社會。 

（三）鼓勵各受贈國民中、小學學生踴躍閱讀主辦單位捐贈之優良圖書，並樂於將個人之讀書心得感

想暨生活體驗與同儕分享，增進同儕情誼並達到「以書會友」功能。 

（四）鼓勵老師積極輔導學生寫作能力。 

三、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及受贈優良圖書之國民中小學。 

五、參賽對象：各受贈學校之在學學生，分為以下三組 

（一）國小中、低年級組（400字以上） 

（二）國小高年級組（600字以上） 

（三）國中組：國中一至三年級（800字以上） 

六、實施期程：另行通知。 

七、參加辦法：請各受贈學校鼓勵在校學生踴躍閱讀主辦單位捐贈之優良圖書，並按組別將 

讀書心得感想撰稿連同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送交各校評選單位參賽（以 600字稿紙正楷繕

寫）；請註明閱讀之書籍基本資料：書名、作者、出版社；參賽學生基本資料：學校名稱、

組別、參賽者姓名、年級、班別、學號、住址、電話及輔導老師。 

(歡迎曾受本基金會贈送圖書之學校，鼓勵學生踴躍投稿) 

八、評選辦法 

（一）初審：由各受贈學校教務處（圖書室）依不同組別分別評選出 5位優勝者，將其讀書 

心得報告造冊寄送協辦單位－財團法人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五

峰路 75號 2樓；電話：02-29125530）參加複審。 

（二）複審：由主辦單位遴聘相關學者專家，委託其協助辦理複審之各項評選工作，並於各 

組分別評選出優勝者 30人進入決審。 

（三）決審：由主辦單位遴聘相關學者專家就各組別之複審優勝作品進行決審，並於每一組 

別中評選出首獎、貳獎、參獎各乙名暨優勝獎三名、佳作獎五名。 

 

九、獎勵辦法：依參賽組別之各獎別敘獎鼓勵，由主辦單位將獎學金、獎狀及獎品寄送優勝者就讀學校

代為頒獎。                                                                          

（一）首獎：每組一名，由主辦單位頒贈獎學金 5,000元、獎狀乙幀暨優良圖書乙份。 

（二）貳獎：每組一名，由主辦單位頒贈獎學金 3, 000元、獎狀乙幀暨優良圖書乙份。 

（三）參獎：每組一名，由主辦單位頒贈獎學金 2,000元、獎狀乙幀暨優良圖書乙份。 



（四）優勝獎：每組三名，由主辦單位頒贈獎學金 1,000元、獎狀乙幀暨優良圖書乙份。 

（五）佳作獎：每組五名，由主辦單位頒贈獎學金 500元、獎狀乙幀暨國優良圖書乙份。 

（六）每組獲選首獎、貳獎及參獎之輔導老師由主辦單位頒贈獎狀乙幀及獎品一份以資鼓勵。                 

（七）通過初審進入複審但未獲入選首獎至佳作獎各獎項之參賽者概由主辦單位頒贈優良圖書乙份。 

十、注意事項 

（一）所有參賽作品請依參加辦法規定註明書籍基本資料暨參賽學生之個人基本資料連同學生證明文件

影本送交各校初審單位（資料不全或未附學生證明文件影本者恕不受理）。 

（二）參賽者僅能依就讀年級之組別參賽，不得跨組或降組參賽，作品暨所附相關資料請自行留底，恕

不退還。 

（三）參賽作品數量或水準如未達標準時，得由主辦單位決審委員公決該獎項從缺或權宜變更獎項名稱

及獎額。 

（四）得獎作品如經發現有抄襲、由他人代筆或違反他人智慧財產權之不良情事，除由主辦單位逕予取

消得獎資格、追繳回所頒發之各項獎金（獎品暨獎狀）外，一切相關之法律責任概由參賽者自行

承擔。 

（五）所有參賽及優勝作品概由主辦單位處置，（主辦單位擬將優勝作品集結出版，分贈全國各級學校，

刊登或出版時不另支付稿酬）。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適時修正後公布並以專函通知各協辦單位。 


